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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强化危旧房改造项目规划支撑
和用地保障的若干措施（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推进全市危旧房项目改造工作，结合试点实践和宜

昌实际，现对规划和用地相关支持政策进行优化和完善，形成了

《关于强化危旧房改造试点项目规划支撑和用地保障的若干措

施（二）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确定供地范围。符合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并由市住房和城市

更新部门列入危旧房改造计划的危旧房改造项目，在改造前通过

对房屋和土地进行权籍调查，结合用地现状及历史审批数据，合

理确定供地范围。

2.优化供地方式。不具备成片开发条件的危旧房改造项目，

不突破原净用地范围，按“原址、原四至、原性质”拆除重建，不

增加户数，新增建筑面积用于完善房屋使用功能和增加配套设施

的，属于存量国有建设用地再利用，可不办理供地审批手续。

在不违反规划且征得利害关系人同意的前提下，危旧房改造

项目周边的国有无主空地以及未利用的边角地、夹心地、插花地

等零星土地可以一并纳入改造范围采取划拨或协议出让方式供

地，土地使用年限及用地性质与改造范围保持一致。

在满足安置后，有剩余建筑面积用于经营性或用于销售产权

的危旧房改造项目，以招拍挂方式供地。



— 2—

3.明确供地价格。按照“公益让利、安置优惠、市场足额”原

则，以市场评估价为基础采用双轨制确定土地价款计收标准。其

中无偿移交的公共配套部分不收取土地价款；安置房部分按照市

场评估价的 70%计价，即安置房部分地价=出让范围市场评估总

价×（安置房计容建筑面积/总计容建筑面积）×70%；市场销售

部分按市场评估价的 100%计价，即市场销售部分地价=出让范

围市场评估总价×（市场销售计容建筑面积/总计容建筑面积）。

4.细化控制指标要求。危旧房改造项目的控制指标按现行控

规或《宜昌滨江地区风貌管控规划》（以下简称《风貌管控规划》）

的上限要求，并应满足下列规定：

（1）具备成片改造条件的危旧房改造项目，支持纳入片区

成片开发方案，统一规划，统一实施；

（2）不具备成片改造条件的原址拆除重建项目，不增加户

数，允许原核发建筑面积基础上增加建筑规模，且单套户型最大

不超过 120平方米，主要用于完善房屋使用功能和增加配套设施

等。

确因客观原因需增加户数，容积率和建筑限高需要突破现行

控规或《风貌管控规划》上限规定时，由项目所在区政府组织编

制可行性论证方案（包括住房品质、配套设施及停车位、环境景

观等方面），且容积率不超过 3.0，建筑限高不超过 80米，并提

交市规委会审议确定；

（3）改造提升类项目，可按不增加户数、不改变原建筑用

途、基本不扩大原建筑基底、基本不改变四至关系的标准进行改



— 3—

造提升，具备条件的可适当增加建筑规模，并结合实际情况适当

设置公共活动空间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。

5.优化技术管控要求。原址拆除重建项目，在保障公共利益、

妥善考虑相邻关系人利益的前提下，应以满足消防、安全等要求

为原则，相关技术管控要求如下：

绿地率、建筑退让用地红线距离应优于现状；建筑间距一般

按照不低于现行技术规定标准 0.7倍控制，确因场地限制等客观

原因不满足要求的，应保障消防安全；建筑退让主、次干道按现

行技术规定要求执行，退让支路及以下巷道应优于现状；日照原

则上不影响周边权利人，或者不扩大现有影响范围；

允许按不低于 0.85辆/户的标准配建停车位，对于已结合地

下空间或架空层开发设置停车位仍无法满足最低要求的，在征求

改造业主同意前提下适当降低配建比例；非机动车位数量不低于

改造前水平；

建筑首层架空层作为地块内公共活动空间、公共机动车停车

位空间、增设必要的配套设施时，架空空间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

积率和停车位配建指标计算基数，架空层高度不计入建筑高度控

制最大值。

6.鼓励异地安置。对于异地安置的危旧房改造项目，容积率、

建筑限高等指标按现行控规或《宜昌滨江地区风貌管控规划》上

限要求执行；建筑间距、建筑退让、停车位、配套设施等应按现

行技术规定中“安置房”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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